
关于做好2016年广西高校优秀青年
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选派工作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关于做好2016年广西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选派工作的通知》（桂教人〔2015〕66号）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在全校范围内开展选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派条件

选派的2016年广西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必须符合和具备《广西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计划实施办法（试行）》（桂教人〔2013〕10号）第二条所规定: “我区普通高等学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3年以上在职青年教师，年龄40周岁以下在职、在编有一定科研能力的青年教师或中层管理干部”的范围和条件。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中青年教师应优先推荐：

（一）列入学校重点培养计划的学术带头人后备力量或青年骨干;
（二）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3年以上;
（三）45岁及以下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40岁及以下兼具硕士以上学位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二、访学期限

访学时间为1年。

三、选派程序

（一）本批次访问学者接受学校为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4所华中地区部署重点高校。学科专业、导师姓名及课题名称，请登陆:

http://cce.whu.edu.cn/sons/szpx/chaxun/，选取上述4所高校进行查询。其他高校暂不接受申报。

（二）为提高录取率，访问学者申请者填报志愿前与接受学校和导师联系沟通，获导师接受意向后再确定申请志愿并填写《广西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表》（见附件）。此表需请本专业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专家填写推荐意见并递交所在单位、部门签字盖章。
(三)入选本项目培养的对象不得同时参加“广西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和“广西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业务能力提升计划”的评选。由于身孕、小孩抚养等家庭原因不便访学或工作原因不能脱产学习的，原则上不得申报。
四、推荐程序

由个人报名→各单位、各部门择优推荐→人事处审核→校长办公会审定→推荐上报。

五、推荐名额

请各单位、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推荐人选,在各单位、各部门推荐的基础上，学校推荐4人上报教育厅参加选拔。

六、材料报送要求

请有意向申报的教职工将《广西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表》（一式2份，双面打印,请注意排版）、《广西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表人选一览表》、《广西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人选业绩成果一览表》（一式1份）交至所在单位、部门。各单位、各部门请于12月21日前人事处师资科，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人事处师资科电子邮箱：5822100@163.com。逾期不受理。未尽事宜，请与人事处师资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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